
附件１

关于建设广州市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
示范基地的实施方案（2019-2021）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关于加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

设的实施方案》和我市《发挥广州国家中心城市优势作用支

持港澳青年来穗发展行动计划》，全面提升我市港澳台青年

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水平，打造一批示范标杆，为港澳台青年

创新创业提供最优服务、最实保障、最好环境，制定本实施

方案。

一、规划布局

加强市级统筹指导、强化区级主建职责，以中新广州知

识城、天河中央商务区、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

广州大学城、广州南站商务区、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

增城“侨梦苑”、白云湖数字科技城等区域为重点，依托现

有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和产业园区等，3 年

打造 10 个市级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在此基础上

争创若干个省级示范基地，到 2022 年构建起港澳台青年创

新创业“10+N”空间布局，即 10 个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市

级示范基地以及 N个社会化的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孵化载体。

以基地建设为抓手，健全穗港澳台交流融合机制、完善政策

协同支撑体系、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营造宜居生活环境，为

广州率先建成内地一流的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高地提供有



力支撑。

二、建设模式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共建模式，政府

做好策划引导、宣传推介等工作，加强资金、人才等政策扶

持，着力营造良好政务服务环境；各创新创业基地充分发挥

市场主体作用，积极发现、引进、孵化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

团队和项目，提供专业化、优质化服务；引导穗港澳台各大

高校、行业协会、风投机构、创业服务机构等支持港澳台青

年创新创业，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责、共同发挥作

用的整体合力。

三、建设标准

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市级示范基地建设需符合或达到

以下标准（各项标准所占权重和分值详见广州市港澳台青年

创新创业示范基地标准评分表），依据标准每年对各基地进

行一次评审认定。

（一）基本标准。

1．有扎实的运营基础。

（1）基地运营方应为广州市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具有

完善的运营管理体系和孵化服务机制以及明确的发展方向

和目标。

（2）基地在省、市、区科技企业孵化育成服务平台完

成登记备案或基地属于人社部门认定的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且经营状况良好，无税务、财政管理等方面不良记录。

（3）具备完整的孵化链条及优秀的孵化能力，与穗港



澳台高校、科研院所、商会、协会、企业或境内外投融资机

构等在平台建设、活动举办、项目引进、科技成果转移、人

才培养以及金融服务等方面签订合作协议。

2．有成体系的优惠政策。

（1）基地所在区制定出台针对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特

点、符合港澳台青年实际需求的扶持政策。

（2）基地能为入驻的港澳台青年初创企业提供免费注

册地址、办公场地租金“半年全免、一年减半”以及免费互

联网接入、公共软件、共享办公设施等配套服务优惠。

3．有充足的场地空间。

（1）场地符合消防、环保、治安、卫生等方面的要求，

可自主支配的场地使用面积不少于 1000 平方米，具有公共

接待区、项目展示区、会议室和专业设备区等公共服务设施。

（2）通过政府统筹或企业自筹等方式，能为入驻的港

澳台青年配套人才公寓租住。

（3）场地产权清晰或租赁合同明确，保证基地持续、

稳定运营。

4．有专业化服务团队。

（1）拥有港澳台人士参与的专业运营管理和服务团队，

专业孵化服务人员占机构总人数 50%以上。

（2）具有集成化的服务能力，能够提供商事登记、财

税代办、知识产权、资源链接、市场推广等创业服务。

（3）具有投融资服务功能，通过设立或者签订合作协

议等方式链接专业创投基金或孵化资金。



5．有丰富的交流活动

（1）一年内举办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培训、交流等活

动不少于 10 场。

（2）一年内赴港澳台地区开展宣传推介、项目路演、

成果展示等交流活动不少于 4 场。

（3）具有承接港澳台大学生交流、实习活动的专业能

力和成功案例。

6．有符合条件的港澳台青创项目入驻

（1）基地运营企业、入驻基地的港澳台青年创业团队

要支持祖国和平统一，拥护“一国两制”方针，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团队成员无违法犯罪记录。

（2）入驻基地的港澳台青年创业团队开发的项目(产品)

必须合法合规、拥有自有知识产权、具备产业化潜力且无污

染环境及危害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的行为或隐患。

（3）入驻基地的港澳台青年创业项目是指以港澳台青

年为创始人的项目或以港澳台青年为控股股东，已在本市行

政区域商事登记并实际运营、产生营业收入的企业（含在孵

和一年内已孵化）。参加初评的基地港澳台青年创业项目数

量须达 10 个以上，占入驻基地总企业数的 20%以上。

（三）加分标准

1．基地获国家级众创空间、创新创业基地、科技企业

孵化器认定。

2．获广东省政府或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授予

“粤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或“粤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或国务院台办“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示范点）”。

3．基地承办国家级及省、市、区级创新创业大赛（含

港澳台赛区）。

4．基地孵化的港澳台青创项目获得市级及以上创新创

业比赛奖项。

5．基地成功孵化高新技术企业、“两高四新”企业。

6．基地成功引进港澳台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港澳台

青年人数达到一定规模。

7．基地承担市级及以上研究项目。

（四）复评标准。

参加复评的市级示范基地除依照基本标准、加分标准评

定外，还须入驻港澳台青年创业项目每年新增 10 个以上；

入驻港澳台青年对基地整体评价满意度达 95%以上。

四、工作安排

（一）全面启动阶段（2019 年 6 月-2019 年 12 月）。启

动市级示范基地评审工作，制定市级示范基地建设标准和财

政资金资助办法，按照“优中选优”的原则，评定 5 个市级

示范基地并进行挂牌、资助，形成示范引领效应，推动港澳

台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标准化集聚化特色化发展。鼓励全

市各类创新创业孵化载体开辟拓展专门面向港澳台青年的

创新创业空间，拓展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平台阵地。

（二）提质拓展阶段（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按

照“优中选优”的原则，对已评定市级示范基地进行复评、

资助，复评未达标的予以摘牌，新评定一批市级示范基地并



挂牌资助，市级示范基地数量达到 8 个。成立港澳台青年创

新创业基地联盟，引导政府、企业、社会资源向示范基地集

聚，促进示范基地与各类创新创业孵化载体联动发展，搭建

起布局科学、特色鲜明、服务优质的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平

台阵地。

（三）巩固提升阶段（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按

照“优中选优”的原则，对已评定市级示范基地进行复评、

资助，复评未达标的予以摘牌，新评定一批市级示范基地并

挂牌资助，市级示范基地数量达到 10 个，龙头引领作用和

资源集聚作用显著增强，在重点区域形成一批功能齐全的基

地集群，全市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平台高质量发展，构建起

融人才、资源和服务为一体成熟的创新创业生态。

2022 年，全面系统客观评估市级示范基地建设政策效果，

总结经验、检视不足、改进措施，制定新一轮市级示范基地

建设方案，促进我市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生态不断优化，港

澳台青年国家认同感、文化归属感、事业成就感、生活幸福

感持续提升。

五、评定办法

（一）公布指引。市委统战部分别于 2019 年 8 月和 2020

年、2021 年 3 月发布《广州市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申报指南》（以下简称《申报指南》），启动申报工作。

（二）提出申请。申报单位按《申报指南》要求提供申

报材料，经所在区区委统战部于 15 个工作日内审核并签署

意见后，推荐上报市委统战部。



（三）组织评审。市委统战部收到申报材料后，于 30

个工作日内组织专业机构和有关部门专家进行材料审查、实

地考察，提出初审意见，之后提交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领导小组支持港澳台青年来穗创新创业专项小组审定示范

基地名单。于 2019 年 10 月和 2020 年、2021 年 6 月授予“广

州市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和“广州市台湾青年创新

创业示范基地”牌匾，并根据财政资金资助办法向获评单位

拨付资助资金。

（四）年度复审。对获评广州市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示

范基地的单位，于 12 个月后进行复审，达到复审标准的，

保留牌匾，并继续给予财政资金资助；未达到复审标准的，

予以摘牌，不再进行资助。

六、保障措施

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支持港澳台青年来

穗创新创业专项小组统筹指导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示范基

地建设工作，建立由市委统战部牵头，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市委台办、市港澳办、团市委、各区委统战部配合的联

动工作机制，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市财

政统筹安排资金资助市级示范基地建设，市委统战部、市财

政局、各区委统战部加强资助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确

保财政资金使用依法依规、绩效达标。用好各类宣传平台和

港澳台有关渠道，广泛宣传推介支持基地建设的政策和基地

建设的进展成效。密切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联动合作，推

动三地对示范基地建设共同认可、共同支持。


